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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根本慧論十》整理稿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07/03/26 

■聞法動機調整 

 

 我們從無始輪迴以來，一直想離苦得樂，卻不知達到快樂的原因，也不知道消滅痛苦

的原因，因此，不想遇到的痛苦不斷遇到，想得到的快樂仍無法圓滿，還不斷在追求。

但是，佛陀已經指出來，痛苦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並且說明只要按照這道路去走，最後

就把痛苦究竟滅掉。 

 總而言之，要滅掉痛苦，根本是滅掉無明，當無明滅掉時，痛苦就徹底滅掉了；如果

想要得到快樂，就因而言，應當滅掉「快樂的反面」，方法是了空慧，觀修了空慧就能

滅掉我執，成為愛我執的對治，以此方法逐漸得到幸福圓滿的快樂。這些佛陀都看到了。 

 佛陀教言的菁華、關鍵是空性的開示，我們必須了解，想要得到快樂、要離開痛苦都

要靠它，因此對於佛陀的緣起心要，也就是空性，應當重視並且努力學習，以此想法作

為動機來聽聞教法。 

  

■正講 

 藏文的根本慧論與中文翻譯，詞句與意義不知道是不是不太能配合？此處是以藏文詞

句做解釋，可能與中文不太搭得上，因此已請翻譯老師重新翻譯一次。我們還是先以藏

文詞句來進行，接著再以中文的法本作解釋。  

◆ 複習破四邊生的邏輯推理 

 

 上次談到「破四邊生」（四邊生為無），邏輯推理上從兩方面分析。首先，就詞句而言，

是先從「生」來講，也就是從「生的果」來討論：就果而言，「生」是怎麼生出來的呢？

以此分析而破除了四邊生。其次，是從「能生」的「因」（緣）來分析，也就是從能生

的「緣」來破除，這是比較細緻的（破除方法）。   

 總之，破四邊生時，首先會涉及「造作的對境」到底是什麼？其次是「由何產生」？

繼而涉及「造作者」，從「原因」來分析。從「果」（生的自性），破除了造作的對境；

接著從「由何而生」的因分析、破除。四邊生的破除是以這兩項推理來進行。   

 破除四邊生的邏輯推理  

破除的觀點 生的「果」 能生的「因」（也就是「緣」） 

破除的提問 「生出什麼呢？」 「是由誰而生？」 

破除的角度 從「對境」 從「造作者」 

破除了 所生果的「生」有自性 能生因的「緣」有自性 

破除的手法 較粗  較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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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正理海》科判： 

  壬一、釋品文分二： 

      癸一、破所生果中之生有自性分二 

     就破除果的產生而言，破除生有自性。雖然癸一到癸二之間的科判很長， 

      但僅包含慧論三個頌文。  

     癸二、破能生因中之緣有自性分三 

    子一、總破緣有自性分二 

     丑一、從能作門破計為緣分二： 

            寅一、破由能成辦生的作用執為緣 

         因為有作用之故，所以有「緣」存在。 

         「果為從緣生，非從為緣生，是緣為有果，是緣為無果。」 

       寅二、破由能生果執為緣                

      丑二、破由作業故執為緣              

    子二、別破四緣有自性分四              

    子三、示其他總破之理分三               

      （補充的道理）                        

 

---------------------------------------------------------------------------

-------------------------------------- 

◆解釋「破由能成辦生的作用執為緣」 

   中文法本 ：「果為從緣生，非從為緣生，是緣為有果，是緣為無果。」 

 從藏文直譯是：「作用具有緣非是（作用具有緣嗎？不是的！） 

                不具有緣非作用（如果沒有緣的話，不能說是「作用」） 

                不具作用非是緣（如果沒有作用，就不能稱為「緣」） 

                具有作用如同前」（具有作用嗎？還是沒有？）    

 

 

 

  |第一句「作用具有緣非是」有兩種解釋方法。 

     ˙〈第一種解釋〉此句為對方（他宗）的回答。 

      破除四邊生時，自宗指出自己為因生（自生）、他者為因（他生）、二者為因（二 

      因生）、無因生的個別過失，而破除了四生，對方就回答了這一句：「不是啊！ 

      我說的『因產生果』，不是由『因』」直接產生『果』，而是透過中間的媒介、 

      作用力，因此，沒有你陳述的那些過失。」  

      從字面上來看，「作用具有緣」--緣（因）具有作用，緣（因）本身具有作用 

      力；「非是」意為「不是由它直接生」。 

     「作用具有緣，非是」整句話的意思是，緣具有作用（緣即是因），但中間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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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的作用」存在，透過它間接產生果的，而不是由因或緣直接產生果。 

 

 ˙〈第二種解釋〉涵蓋他宗的主張，與自宗的破除。  

 「作用具有緣非是」--「你說緣本身具有作用，這是不對的！」 

   自宗不承許他宗提出的「緣靠著作用力間接產生果，而非直接產生果。」  

 

 

以上兩種解釋，第二種解釋因為涵蓋他宗的主張與自宗的破除方式，我們認為是 

較適當的方式。  

 

 

根本慧論的詞句只講到「作用具有緣非是」（緣具有作用力來產生果是不對的），但未說

明原因；後來佛護論師做了注解，詳細說明了推理的原因，至尊仁波切在慧論大注裡也

講許多原因。我們就根據佛護論與慧論大注所寫的原因作說明。  

 

 

◆以《佛護論》及《正理海》解釋為何「作用具有緣非是」 

 

他宗主張「由緣造作的作用產生果」，因為是諦實成立的主張者，所以依此推理，「能生

果的造作（作用）」也應當諦實成立；可是，如果「作用」諦實成立，所生出來的果（也

就是神識）應該為「無」才對，不應該生出這個法。 

 

 

就生出神識的作用而言，若作用諦實成立，就不應該有「生出來」的果（神識）。 

 

問難：如果在「不具有神識」的情況下，卻生出一個神識（果），那麼，這個神識是怎

麼形成的呢？當「作用」進行時，神識是還未形成呢（作用力之後，即將形成）？還是

已經形成（作用力發生時，再生出一次）？  

 

破除： 

 

1.如果「作用力」進行時，神識還未產生（即將產生），就「未來」而言，它是個「無」

（不存在）的法，既然是不存在的法，那麼無論作用力如何進行，也不會產生。 

2.如果，神識早已經產生，是透過作用力又再度生出來，那根本就不需作用力（來產生）， 

因為它（神識）早就產生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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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宗主張： 

緣→作用力→神識 

（作用力諦實成立） 

 

自宗問難：神識何時產生？   自宗破除 

作用力後，將產生 不可能！（若作用力諦實成立）

這是個「無」的法，不存在的

法，無論作用力如何進行，也

不會產生果（神識）。 

作用力前，就已生。 不需要！既然果（神識）都已

產生，又何必需要透過作用力。 

  

 

◆歸納 

 

  就下部宗義而言，果是靠因而形成；但應成派更加深入探討，認為不僅「果靠因形成」

（換言之，因形成果），而且「因也要靠果」，因、果是互相依賴而形成。 

 

例：「過去」（因）是依靠「未來」（果）才能安立；當我們說「今天」，是因為有「明 

      天」之故。 

 

例：一般共通認為，靠著眾生（因），才能成就佛果（果）。但，眾生（因）之所以 

      能夠安立，也因為佛（果）之故，彼此相互依賴而形成。  

 

以上是講到＜總破緣有自性＞共通破除「靠緣產生」這個部分。就這部份而言，談

到由緣生果，亦即依靠「四緣」而產生果；其實不只如此，果的產生也要靠緣，「果」

與「緣」彼此是互相依賴形成的。  

 

「由因（緣）生果」（下部宗義主張），果當然是靠因而存在，換言之，靠著因才能生出

果，一般比較能認同；若談到「因（緣）也要果來安立」（應成派主張），靠著果才有前

面的因，這樣的論述一般人就較難接受，很難理解。                

 

 下部宗義 應成派 

主張 「由因（緣）生果」（果靠

因形成） 

承許「由因生果」之外，並

主張：「因（緣）也要果來

安立」。 

例句 「靠著眾生，才能成就佛

果。」 

「因為佛之故，才能安立眾

生。」 

哲學的深淺 較淺。一般人較能認同。 較深入。較難理解、較不被

認同。 

 由緣產生果（神識），應成派是承許的；即便是「中間透過作用、活動產生神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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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應成派也承許。不過，下部宗義認為「緣（作用）產生果」，但不需要靠「果」

來安立「作用」。應成派認為，固然「作用產生果」，但也必須靠「果」才能安立前面的

「作用」（換言之，「作用」靠「果」來安立）。  

 

◆自宗與他宗的論辯重點在於是否「諦實成立」 

 

 討論「作用產生果」的關鍵重點，在於「作用」是否「諦實成立」。應成派否定他宗

的是，他宗主張「透過中間的作用產生果」，而作用是諦實成立，卻又說會產生一個果

（神識），這種論點是有問題（過失）的！  

 

˙他宗主張諦實成立 

 

 「由作用產生果（神識）」、「緣上面有生果的作用」、「由緣也可以產生果」，這些都共

通承認的，沒有什麼問題的。此處分析「作用具有緣非是」，重點其實在於作用「諦實

成立嗎？」  

 

 如果主張作用諦實成立，又說諦實成立的作用會產生果，就互相矛盾論了！所以應成

派才會質疑他宗：「一個諦實成立的作用力，到底如何產生果？」因為根本不可能！  

 

 此處分析的重點不在於「作用」（到底存不存在），而是在於作用如果自性成立，應該

會是什麼情況：作用與神識應當同時存在！因為既然作用諦實成立（自性成立），神識

（果）就必須是同時存在；如果作用與果同時存在，（他宗）卻又說，作用能「產生」

果（神識），那這倒底是怎樣的一種「諦實成立的作用」？   

 

 ˙自宗問難 

 

 （應成派問難）如果說，作用與果（神識）「同時」存在，卻又說作用「生出」神識，

這樣的主張不是很奇怪嗎？到底是 u「還未產生的神識，作用把它生出來」？還是 v「已

經存在的神識，作用又把它生出來」？  

 

 ˙自宗進一步破除 

如果是「作用生出神識」，正常情況下，「作用」的階段是應該沒有「神識」，因為在「因」

的階段時，不應當有「果」。  

他宗主張「作用諦實成立」，就會形成「作用的階段已經有神識存在」情形，因為作用

力諦實成立，果（神識）就必須也同時陪伴，在這種情況下，又怎能說是「生」呢？  

如果說，產生神識的作用力並非諦實成立，前面的這個問題就不會產生。但如果主張「諦

實成立」，那麼在作用的當下，就應該有神識。  

 以上關於「作用具有緣非是」的分析與破除的內容，在《佛護論》、《正理海》都有談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中論 2006TC-010-20070326         - 6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4 

到。  

第二句「不具有緣非作用」 

 

 到底作用在緣上面？還是不在緣上面？「作用具有緣非是」是第一種主張--緣上面有

生果的作用，透過作用間接產生果—這部份上面已經破除完畢。 

 

 「不具有緣非作用」--不在緣上仍然有作用（產生果），這個也不對！這部份佛護論

僅簡略解釋。 

 

 由於前面「緣上面有生果的作用力，並由作用力間接產生」的主張，會有很多過失，

因此這裡改主張「生果的作用力並不在緣上面，但仍有作用產生果」，不具有緣就沒有

作用存在，不具有緣卻還能生果，這是什麼意思呢？不在緣上面、生果的作用仍然很多。 

 

 以「煙與火」為例說明。火有生煙的作用，但現在這裡說「生煙的作用的確是有，但

作用不在火上面」，也就是說，即使不是煙之因，也能產生煙的作用，（疑問）這樣一來

不就，因能產生果，不是因也能產生果？一切都能產生果？如果說「不是緣也有生果的

作用」，那麼「非因」也能產生果囉？  

 

|第三句「不具作用非是緣」--沒有作用就不是緣。 

 

 當上面都破除之後，還要討論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都不是緣。 

  在「生出果要靠作用」的前提下，前面破除了「作用在緣上面」、「作用不在緣上面」

兩種主張，導出來的結論是「生果的作用不存在」。如果生果作用不存在，四緣（因緣、

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就不能稱為「緣」了。「不具作用非是緣」意為不具作用怎

麼能稱是「緣」呢？邏輯推論是：當破除了生果的作用，也就破除了緣。  

 

|第四句「具有作用如同前」--到底具不具作用，從前面的討論就可得知。 

 

  前面討論「緣上面有作用存在？」，第四句討論的則是「作用」本身，到底作用是具

有緣呢？還是不具有緣？（是否具有緣，與前面的推理是一樣的。） 

 第三句「不具作用非是緣」破除了「由緣產生果」的主張。在《正理海》科判的位置

是： 

  子一、總破緣有自性分二： 

   丑一、從能作門破計為緣分二： 

      寅一、破由能成辦生的作用執為緣 

              他宗主張「有一個能生的作用力，所以是『緣』」，但自宗透由分析 

              能生的作用力如何（在緣上面嗎？不在緣上面嗎？），指出四緣沒有 

能生的作用而破除之，這一句就是「不具作用非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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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成派並非否定緣的存在，而是否定有「自性成立」、「諦實成立」的緣存在，否則

看到這一句，會以為應成派否定緣的存在。 

 

        寅二、破由能生果執為緣  

 

◆對照、解釋中文《根本慧論》的詞句 

 

  中文的文本，在這個段落，似乎是本派對他宗提出了四個問題：果從緣產生？果從非

緣產生？緣是有果呢？還是緣無果？ 

 

 中文「果從因緣生」，對照藏文應是「作用具有緣非是」（你這個果是從緣產生的嗎？） 

 中文「為從非緣生」，藏文是「不具有緣非作用」（不是從緣產生的嗎？） 

 中文「是緣為有果 是緣為無果」（是從有作用的緣產呢？還是從不具有緣的作用而

產生？）在中文裏面，自宗並未直接指出他宗過失，而是提出四個問題。 

 藏文詞據進行的方式與中文不太一樣，不過意義是類似的。 

 藏文的第一、二句「作用具有緣非是 不具有緣非作用」（具有緣嗎？還是不具有緣？）

第三句「不具作用非是緣」是結論—如果沒有作用的話，這些（四緣）都不是「緣」。

這個結論，中文並沒有。  

 

中藏文對照 

 中文 白話 藏文 白話 

第一句 果從因緣生 「你這個果（作用）是

從緣產生的嗎？」 

作用具有緣非是 「具有緣嗎？」 

第二句 未從非緣生 「不是從緣產生的

嗎？」 

不具有緣非作用 「還是不具有緣？」 

第三句 是緣為有果 「是從有作用的緣產

生？」 

(中文第 3、4句=藏文

第 4句) 

不具作用非是緣 「結論：沒作用的話，

這四緣都不是緣！」 

※此句中文沒有。 

第四句 是緣為無果 「還是從不具作用的

緣產生？」 

有無作用如同前 「作用（果）具不具有

緣？從前面的推理就

可得知。」 

 

˙中藏文比較大的差異是，中文的第三、四句，藏文濃縮成第四句（作用到底具不具有

緣？）；而藏文的第三句是肯定的結論（不具作用就不是緣！），中文並沒有。 

˙中文的第一、二句問「（作用）是有緣呢？還是沒有緣？」第三句、四句問：「有作用

嗎？還是沒有作用？」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中論 2006TC-010-20070326         - 8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4 

 

 

「破由能生果執為緣」  

  子一、總破緣有自性分二： 

   丑一、從能作門破計為緣分二： 

     寅一、破由能成辦生的作用執為緣 

        寅二、破由能生果執為緣（執著能生的作用為緣） 

˙科判（大綱）非常重要，印度不講科判，從頭到尾直接解釋，西藏的格西才開始寫科

判。至尊仁波切曾說，從科判就能看出格西的威風；因為要徹底了解論點才寫得出大綱，

如果不知道來龍去脈，是作不出科判的，「格西的威風看科判」之說由此而來。 

 

 為了後代弟子的學習，祖師大德寫下科判，後代子弟也靠著科判，才能了解深奧的論

點，所以要非常重視科判，科判是非常重要的。科判的詞句大多濃縮了關鍵論點，所以

科判的詞句很重要。  

˙「破由能生果（妄）執為緣」，下部宗義者主張有緣存在，他們認為的「緣」是具有

能生的作用力，就是因為認為「能生」之故，所以當成是「緣」，把能成辦生的作用執

為緣（把具有能生果的作用當作是緣）。  

 

 由於是對方的主張，所以說是「妄執為緣」。自宗應成派認為：「它不是緣，是你（下

部宗義者）把它執著是緣。」就應成派而言，這是執著了有自性成立、諦實成立，下部

宗義者「妄」把自性成立的生的作用執為緣。  

 

 「依於此等若生出 是故此等稱為緣」這是對方的主張。應成派指出直接生果、間接

生果都有過失，破除到讓對方很難回答，但對方卻再三堅持說：「不論你（應成派）說

直接生有過失、間接生有過失、作用力產生有過失，但最後總是有一個果生出來，大家

都知道、看到了吧！不論直接也好、間接也好，都有生出果，所以，依於四緣（因緣、

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生出果，就都可以稱為『緣』。」  

 

  接著是自宗破除，「何時不生於彼時 彼等非緣何不是」--白話是「由於並未產生，

為什麼不能說它不是緣呢？」，講白一點是「它根本就不是緣！」 因為前面已分析過，

破除了「有生的作用、會產生果」的主張（生的作用不會生出果），所以自宗應成派就

說：「因為根本不能產生，為什麼你說的『緣』，我不能說『不是』呢？ 


